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

上  訴  人  如附表一所示傅祖聲等74人（下稱傅祖聲74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上  訴  人  日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觀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美東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孫誠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

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重上字第275號），各

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傅祖聲74人主張：伊分別與對造上訴人日觀公司及法

定代理人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各買受江陵誠社區內

門牌號碼如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含主建物、附屬建

物、公共設施及停車位（除基地外，下合稱系爭房屋）。惟

該社區公共設施（下稱公設）經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

於民國99年9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間，委託訴外人真禾機電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真禾機電公司）會同日觀公司人員以竣

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發現有678項與竣工圖不符，迄100年

3月10日複驗時，仍有302項瑕疵未修復，足以影響公共安

全。伊因此受有修復費用、修繕期間支出另租房屋及停車位

費用、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各如本判決附表二【下稱附表

二】C欄所示金額），並於100年4月11日通知日觀公司請求

減少價金，經減價後，日觀公司先前受領價金即為不當得

利，應予返還。爰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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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傅祖聲另主張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擇一為有利請

求），求為命日觀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C欄所示本息之判

決。

二、日觀公司則以：伊未拒絕修補瑕疵，依法不得減少價金。縱

認該瑕疵為真，然鑑定機關係就瑕疵估定修繕費用，而非就

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兩者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應

減少之價金，不得逕以瑕疵修繕費用作為減少價金之數額。

況房屋經修繕後已無瑕疵，自無交易價值貶損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傅袓聲74人共計新臺幣

（下同）22萬8,116元本息部分之判決，改判駁回此部分第

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1,627萬3,099

元本息部分（如附表二F欄所示）之判決，駁回兩造其餘上

訴、附帶上訴及上訴人許樹貞追加之訴，其理由如下：

  ㈠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

各買受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惟公設經委託真禾機電

公司以竣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迄100年3月10日複驗時，仍

存有302項瑕疵。嗣經第一審法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就被指出之212項瑕疵作成鑑定報告書。

　㈡管委會於99年10月21日向日觀公司通知公設有瑕疵，嗣於10

0年4月11日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其行使權利符合民法第36

5條第1項所定之除斥期間。審酌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一次、

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及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研判上開鑑定報告書所載之缺失與修繕方法，大致均屬合理

等情，而認定該212項瑕疵是否構成瑕疵，及其修補費用如

原判決附表三所示（該認定瑕疵項目下合稱系爭瑕疵），可

見瑕疵修補費用合計為2,347萬4,689元。

　㈢傅祖聲74人實際無更換管材之修繕行為，且專有部分非屬公

設範圍，以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52所估計之修復費用（800萬

元），對管材未符斯時法令規定所涉系爭房屋價值減少之評

價，已屬完足，是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非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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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減少價金之計算範圍。且瑕疵實際上未進行修繕，謝祖武

以次73人請求修繕期間支出另租用房屋及停車位費用，均非

可採。

　㈣系爭瑕疵於修復完成後，可符合通常或契約約定之效用，並

無不能修復情形，且修復可行性愈高者，污名效果愈不顯

著。訴外人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下稱麗業估價事務

所）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未先就污名效果是否顯著進行分

析，逕以比較法、收益法或成本法進行污名減損估價，已非

可信。況江陵誠社區內之241號5樓、12樓、19樓、243號3

樓、5樓、13樓、245號13樓、16樓、21樓、247號11樓及13

樓，於本件訴訟期間均以高於買入價格售出，足認即使公設

有系爭瑕疵，該社區房地仍無價值貶損情形，是傅祖聲74人

主張列計交易價值貶損，而請求減少價金，並非可取。

　㈤傅祖聲主張請求減少價金後，返還不當得利，就超過判准之

25萬3,386元外之其餘瑕疵修復費用，及交易價值貶損之請

求，均無理由，且非民法第227條第2項得為請求之範疇。至

其主張受有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則無進行修

繕之實際行為，損害客觀未發生，無從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

定請求賠償。

　㈥系爭瑕疵修復費用為2,347萬4,689元，以社區各戶之主建物

面積比例，核算各戶別就系爭瑕疵之修復費用，即減少價金

總額，並參酌部分戶別2人以上簽約買受或共同提出請求情

形，而計算傅祖聲74人分別得請求減少價金之數額，各如附

表二F欄所示。

　㈦從而，傅祖聲74人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日觀

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F欄本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不應

准許；傅祖聲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為請求，為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民事

訴訟法第2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係為充

實言詞辯論之內容，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法院於調查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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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應先將與該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使兩造知悉事

件之爭點及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連。又鑑定為一種調查證據

之方法，常為訴訟爭點之重要證據資料來源。而鑑定意見，

乃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針對鑑定事項所為判斷之

內容，供為法院依自由心證認定事實真偽之證據資料。是鑑

定事項須周延表明符合爭點或待證事實之意涵，且提供鑑定

所需之完整資料（民事訴訟法第337條規定參照），俾促進

鑑定人能陳述或作成妥切之鑑定意見。

　㈡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民法第354條至第358條規定，

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請求減少其價金，此觀同法第35

9條規定自明。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依此規定請求減少價

金之數額，法院應循客觀公平標準認定。綜合該條之立法目

的，在於兼顧買賣雙方之利益與損失；當事人於締約所協商

之價格，能於減價時按比例保留；比較德國民法第441條第3

項就減少價金時點之規定各節以觀，可見該減少數額，通常

先分別鑑估於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客觀價額，計

算其比例後，再乘以買賣價金，進而求得應減少之價金數額

｛計算式：減少價金數額＝約定價金×【1－(瑕疵物客觀價

值÷無瑕疵物客觀價值】｝。

　㈢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簽訂買賣契約，各買受原判決附

表一B欄所示房屋，惟該房屋之公設存有系爭瑕疵，傅祖聲7

4人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並依其主建物面積

比例計算各情，既為原審所認定。倘若無訛，則依上開規定

及說明意旨，傅祖聲74人各與日觀公司成立買賣契約之時點

及約定價金，均影響減少價金數額之計算，原審未為分別，

已屬可議。且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為鑑

定報告，係針對公設有無瑕疵或其修補費用而為鑑定意見；

另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報告，似就污名價值減損及修復費

用為估算，而與上開減少價金數額計算式項目之需求未盡相

符，得否供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並有疑義。又傅祖聲74

人於第一審主張：請求鑑定其房屋於各買賣契約日期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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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格、因有瑕疵所貶值之價值，及其比例各為若干，非

以修復費用為減少價金之計算基礎（分見一審7卷311、320

頁）；另日觀公司一再抗辯：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

物之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減少之價金數額，不得逕以瑕疵

修復費用為計算等詞，是否不能採擬訂鑑定事項之參考？均

攸關傅祖聲74人得減少之價金數額認定，自應調查審認。原

審未見及此，復未說明兩造上開主張、抗辯何以不可採，逕

以前揭理由而為判斷，除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或適用

不當外，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㈣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為

其勝訴之判決者，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

時，為尊重當事人程序與實體利益，法院應擇對原告最為有

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又物之瑕疵擔保及給付不完全之債

務不履行責任，於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均不相

同。物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有瑕疵，買受人依不完全

給付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則應審酌瑕疵所致買受人之損害，

按損害賠償法則（民法第213條至第216條規定）計算出賣人

賠償之金額。原審未循此判斷傅祖聲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

定，所得請求日觀公司賠償損害之金額，並與其依不當得利

請求比較而為裁判，僅以傅祖聲得請求公設瑕疵之減少價

金，即為其不利之判決，亦屬不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背

法令。

　㈤本件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尚有未明，其餘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

行請求權基礎是否可採，同屬未明，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

斷。兩造之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敗訴部分違背法

令，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末查，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

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及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鑑定報

告，得供買賣時瑕疵物、無瑕疵物客觀價額鑑定之參考，附

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兩造之上訴均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

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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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黃  書  苑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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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
上  訴  人  如附表一所示傅祖聲等74人（下稱傅祖聲74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上  訴  人  日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觀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美東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孫誠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重上字第275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傅祖聲74人主張：伊分別與對造上訴人日觀公司及法定代理人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各買受江陵誠社區內門牌號碼如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及停車位（除基地外，下合稱系爭房屋）。惟該社區公共設施（下稱公設）經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於民國99年9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間，委託訴外人真禾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真禾機電公司）會同日觀公司人員以竣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發現有678項與竣工圖不符，迄100年3月10日複驗時，仍有302項瑕疵未修復，足以影響公共安全。伊因此受有修復費用、修繕期間支出另租房屋及停車位費用、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各如本判決附表二【下稱附表二】C欄所示金額），並於100年4月11日通知日觀公司請求減少價金，經減價後，日觀公司先前受領價金即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規定（傅祖聲另主張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擇一為有利請求），求為命日觀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C欄所示本息之判決。
二、日觀公司則以：伊未拒絕修補瑕疵，依法不得減少價金。縱認該瑕疵為真，然鑑定機關係就瑕疵估定修繕費用，而非就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兩者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應減少之價金，不得逕以瑕疵修繕費用作為減少價金之數額。況房屋經修繕後已無瑕疵，自無交易價值貶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傅袓聲74人共計新臺幣（下同）22萬8,116元本息部分之判決，改判駁回此部分第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1,627萬3,099元本息部分（如附表二F欄所示）之判決，駁回兩造其餘上訴、附帶上訴及上訴人許樹貞追加之訴，其理由如下：
  ㈠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各買受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惟公設經委託真禾機電公司以竣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迄100年3月10日複驗時，仍存有302項瑕疵。嗣經第一審法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就被指出之212項瑕疵作成鑑定報告書。
　㈡管委會於99年10月21日向日觀公司通知公設有瑕疵，嗣於100年4月11日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其行使權利符合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除斥期間。審酌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一次、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及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研判上開鑑定報告書所載之缺失與修繕方法，大致均屬合理等情，而認定該212項瑕疵是否構成瑕疵，及其修補費用如原判決附表三所示（該認定瑕疵項目下合稱系爭瑕疵），可見瑕疵修補費用合計為2,347萬4,689元。
　㈢傅祖聲74人實際無更換管材之修繕行為，且專有部分非屬公設範圍，以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52所估計之修復費用（800萬元），對管材未符斯時法令規定所涉系爭房屋價值減少之評價，已屬完足，是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非屬於減少價金之計算範圍。且瑕疵實際上未進行修繕，謝祖武以次73人請求修繕期間支出另租用房屋及停車位費用，均非可採。
　㈣系爭瑕疵於修復完成後，可符合通常或契約約定之效用，並無不能修復情形，且修復可行性愈高者，污名效果愈不顯著。訴外人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下稱麗業估價事務所）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未先就污名效果是否顯著進行分析，逕以比較法、收益法或成本法進行污名減損估價，已非可信。況江陵誠社區內之241號5樓、12樓、19樓、243號3樓、5樓、13樓、245號13樓、16樓、21樓、247號11樓及13樓，於本件訴訟期間均以高於買入價格售出，足認即使公設有系爭瑕疵，該社區房地仍無價值貶損情形，是傅祖聲74人主張列計交易價值貶損，而請求減少價金，並非可取。
　㈤傅祖聲主張請求減少價金後，返還不當得利，就超過判准之25萬3,386元外之其餘瑕疵修復費用，及交易價值貶損之請求，均無理由，且非民法第227條第2項得為請求之範疇。至其主張受有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則無進行修繕之實際行為，損害客觀未發生，無從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定請求賠償。
　㈥系爭瑕疵修復費用為2,347萬4,689元，以社區各戶之主建物面積比例，核算各戶別就系爭瑕疵之修復費用，即減少價金總額，並參酌部分戶別2人以上簽約買受或共同提出請求情形，而計算傅祖聲74人分別得請求減少價金之數額，各如附表二F欄所示。
　㈦從而，傅祖聲74人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日觀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F欄本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傅祖聲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為請求，為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係為充實言詞辯論之內容，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先將與該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使兩造知悉事件之爭點及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連。又鑑定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常為訴訟爭點之重要證據資料來源。而鑑定意見，乃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針對鑑定事項所為判斷之內容，供為法院依自由心證認定事實真偽之證據資料。是鑑定事項須周延表明符合爭點或待證事實之意涵，且提供鑑定所需之完整資料（民事訴訟法第337條規定參照），俾促進鑑定人能陳述或作成妥切之鑑定意見。
　㈡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民法第354條至第358條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請求減少其價金，此觀同法第359條規定自明。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依此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之數額，法院應循客觀公平標準認定。綜合該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兼顧買賣雙方之利益與損失；當事人於締約所協商之價格，能於減價時按比例保留；比較德國民法第441條第3項就減少價金時點之規定各節以觀，可見該減少數額，通常先分別鑑估於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客觀價額，計算其比例後，再乘以買賣價金，進而求得應減少之價金數額｛計算式：減少價金數額＝約定價金×【1－(瑕疵物客觀價值÷無瑕疵物客觀價值】｝。
　㈢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簽訂買賣契約，各買受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屋，惟該房屋之公設存有系爭瑕疵，傅祖聲74人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並依其主建物面積比例計算各情，既為原審所認定。倘若無訛，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傅祖聲74人各與日觀公司成立買賣契約之時點及約定價金，均影響減少價金數額之計算，原審未為分別，已屬可議。且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為鑑定報告，係針對公設有無瑕疵或其修補費用而為鑑定意見；另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報告，似就污名價值減損及修復費用為估算，而與上開減少價金數額計算式項目之需求未盡相符，得否供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並有疑義。又傅祖聲74人於第一審主張：請求鑑定其房屋於各買賣契約日期之合理市場價格、因有瑕疵所貶值之價值，及其比例各為若干，非以修復費用為減少價金之計算基礎（分見一審7卷311、320頁）；另日觀公司一再抗辯：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減少之價金數額，不得逕以瑕疵修復費用為計算等詞，是否不能採擬訂鑑定事項之參考？均攸關傅祖聲74人得減少之價金數額認定，自應調查審認。原審未見及此，復未說明兩造上開主張、抗辯何以不可採，逕以前揭理由而為判斷，除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或適用不當外，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㈣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者，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時，為尊重當事人程序與實體利益，法院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又物之瑕疵擔保及給付不完全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於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均不相同。物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有瑕疵，買受人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則應審酌瑕疵所致買受人之損害，按損害賠償法則（民法第213條至第216條規定）計算出賣人賠償之金額。原審未循此判斷傅祖聲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所得請求日觀公司賠償損害之金額，並與其依不當得利請求比較而為裁判，僅以傅祖聲得請求公設瑕疵之減少價金，即為其不利之判決，亦屬不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
　㈤本件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尚有未明，其餘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行請求權基礎是否可採，同屬未明，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兩造之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敗訴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末查，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及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鑑定報告，得供買賣時瑕疵物、無瑕疵物客觀價額鑑定之參考，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兩造之上訴均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黃  書  苑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

上  訴  人  如附表一所示傅祖聲等74人（下稱傅祖聲74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上  訴  人  日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觀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美東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孫誠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

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重上字第275號），各

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傅祖聲74人主張：伊分別與對造上訴人日觀公司及法

    定代理人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各買受江陵誠社區內

    門牌號碼如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含主建物、附屬建

    物、公共設施及停車位（除基地外，下合稱系爭房屋）。惟

    該社區公共設施（下稱公設）經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

    於民國99年9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間，委託訴外人真禾機電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真禾機電公司）會同日觀公司人員以竣

    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發現有678項與竣工圖不符，迄100年

    3月10日複驗時，仍有302項瑕疵未修復，足以影響公共安全

    。伊因此受有修復費用、修繕期間支出另租房屋及停車位費

    用、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各如本判決附表二【下稱附表二

    】C欄所示金額），並於100年4月11日通知日觀公司請求減

    少價金，經減價後，日觀公司先前受領價金即為不當得利，

    應予返還。爰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規定

    （傅祖聲另主張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擇一為有利請求），

    求為命日觀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C欄所示本息之判決。

二、日觀公司則以：伊未拒絕修補瑕疵，依法不得減少價金。縱

    認該瑕疵為真，然鑑定機關係就瑕疵估定修繕費用，而非就

    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兩者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應

    減少之價金，不得逕以瑕疵修繕費用作為減少價金之數額。

    況房屋經修繕後已無瑕疵，自無交易價值貶損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傅袓聲74人共計新臺幣

    （下同）22萬8,116元本息部分之判決，改判駁回此部分第

    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1,627萬3,099

    元本息部分（如附表二F欄所示）之判決，駁回兩造其餘上

    訴、附帶上訴及上訴人許樹貞追加之訴，其理由如下：

  ㈠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

    各買受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惟公設經委託真禾機電

    公司以竣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迄100年3月10日複驗時，仍

    存有302項瑕疵。嗣經第一審法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就被指出之212項瑕疵作成鑑定報告書。

　㈡管委會於99年10月21日向日觀公司通知公設有瑕疵，嗣於100

    年4月11日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其行使權利符合民法第365

    條第1項所定之除斥期間。審酌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一次、

    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及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研判上開鑑定報告書所載之缺失與修繕方法，大致均屬合理

    等情，而認定該212項瑕疵是否構成瑕疵，及其修補費用如

    原判決附表三所示（該認定瑕疵項目下合稱系爭瑕疵），可

    見瑕疵修補費用合計為2,347萬4,689元。

　㈢傅祖聲74人實際無更換管材之修繕行為，且專有部分非屬公

    設範圍，以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52所估計之修復費用（800萬

    元），對管材未符斯時法令規定所涉系爭房屋價值減少之評

    價，已屬完足，是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非屬

    於減少價金之計算範圍。且瑕疵實際上未進行修繕，謝祖武

    以次73人請求修繕期間支出另租用房屋及停車位費用，均非

    可採。

　㈣系爭瑕疵於修復完成後，可符合通常或契約約定之效用，並

    無不能修復情形，且修復可行性愈高者，污名效果愈不顯著

    。訴外人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下稱麗業估價事務所

    ）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未先就污名效果是否顯著進行分析，

    逕以比較法、收益法或成本法進行污名減損估價，已非可信

    。況江陵誠社區內之241號5樓、12樓、19樓、243號3樓、5

    樓、13樓、245號13樓、16樓、21樓、247號11樓及13樓，於

    本件訴訟期間均以高於買入價格售出，足認即使公設有系爭

    瑕疵，該社區房地仍無價值貶損情形，是傅祖聲74人主張列

    計交易價值貶損，而請求減少價金，並非可取。

　㈤傅祖聲主張請求減少價金後，返還不當得利，就超過判准之2

    5萬3,386元外之其餘瑕疵修復費用，及交易價值貶損之請求

    ，均無理由，且非民法第227條第2項得為請求之範疇。至其

    主張受有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則無進行修繕

    之實際行為，損害客觀未發生，無從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定

    請求賠償。

　㈥系爭瑕疵修復費用為2,347萬4,689元，以社區各戶之主建物

    面積比例，核算各戶別就系爭瑕疵之修復費用，即減少價金

    總額，並參酌部分戶別2人以上簽約買受或共同提出請求情

    形，而計算傅祖聲74人分別得請求減少價金之數額，各如附

    表二F欄所示。

　㈦從而，傅祖聲74人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日觀

    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F欄本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不應

    准許；傅祖聲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為請求，為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民事

    訴訟法第2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係為充

    實言詞辯論之內容，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法院於調查證據

    前，應先將與該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使兩造知悉事

    件之爭點及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連。又鑑定為一種調查證據

    之方法，常為訴訟爭點之重要證據資料來源。而鑑定意見，

    乃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針對鑑定事項所為判斷之

    內容，供為法院依自由心證認定事實真偽之證據資料。是鑑

    定事項須周延表明符合爭點或待證事實之意涵，且提供鑑定

    所需之完整資料（民事訴訟法第337條規定參照），俾促進

    鑑定人能陳述或作成妥切之鑑定意見。

　㈡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民法第354條至第358條規定，

    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請求減少其價金，此觀同法第35

    9條規定自明。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依此規定請求減少價

    金之數額，法院應循客觀公平標準認定。綜合該條之立法目

    的，在於兼顧買賣雙方之利益與損失；當事人於締約所協商

    之價格，能於減價時按比例保留；比較德國民法第441條第3

    項就減少價金時點之規定各節以觀，可見該減少數額，通常

    先分別鑑估於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客觀價額，計

    算其比例後，再乘以買賣價金，進而求得應減少之價金數額

    ｛計算式：減少價金數額＝約定價金×【1－(瑕疵物客觀價值÷

    無瑕疵物客觀價值】｝。

　㈢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簽訂買賣契約，各買受原判決附

    表一B欄所示房屋，惟該房屋之公設存有系爭瑕疵，傅祖聲7

    4人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並依其主建物面積

    比例計算各情，既為原審所認定。倘若無訛，則依上開規定

    及說明意旨，傅祖聲74人各與日觀公司成立買賣契約之時點

    及約定價金，均影響減少價金數額之計算，原審未為分別，

    已屬可議。且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為鑑

    定報告，係針對公設有無瑕疵或其修補費用而為鑑定意見；

    另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報告，似就污名價值減損及修復費

    用為估算，而與上開減少價金數額計算式項目之需求未盡相

    符，得否供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並有疑義。又傅祖聲74

    人於第一審主張：請求鑑定其房屋於各買賣契約日期之合理

    市場價格、因有瑕疵所貶值之價值，及其比例各為若干，非

    以修復費用為減少價金之計算基礎（分見一審7卷311、320

    頁）；另日觀公司一再抗辯：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

    物之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減少之價金數額，不得逕以瑕疵

    修復費用為計算等詞，是否不能採擬訂鑑定事項之參考？均

    攸關傅祖聲74人得減少之價金數額認定，自應調查審認。原

    審未見及此，復未說明兩造上開主張、抗辯何以不可採，逕

    以前揭理由而為判斷，除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或適用

    不當外，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㈣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為

    其勝訴之判決者，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時

    ，為尊重當事人程序與實體利益，法院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

    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又物之瑕疵擔保及給付不完全之債務

    不履行責任，於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均不相同。

    物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有瑕疵，買受人依不完全給付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則應審酌瑕疵所致買受人之損害，按損

    害賠償法則（民法第213條至第216條規定）計算出賣人賠償

    之金額。原審未循此判斷傅祖聲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

    所得請求日觀公司賠償損害之金額，並與其依不當得利請求

    比較而為裁判，僅以傅祖聲得請求公設瑕疵之減少價金，即

    為其不利之判決，亦屬不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

　㈤本件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尚有未明，其餘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

    行請求權基礎是否可採，同屬未明，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

    。兩造之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敗訴部分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末查，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

    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及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鑑定報告

    ，得供買賣時瑕疵物、無瑕疵物客觀價額鑑定之參考，附此

    敘明。 

五、據上論結，兩造之上訴均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

    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黃  書  苑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9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543號

上  訴  人  如附表一所示傅祖聲等74人（下稱傅祖聲74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朱日銓律師

            汪懿玥律師

上  訴  人  日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日觀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美東        

訴訟代理人  黃永琛律師

複 代理 人  孫誠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重上字第275號），各自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上訴人傅祖聲74人主張：伊分別與對造上訴人日觀公司及法定代理人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各買受江陵誠社區內門牌號碼如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含主建物、附屬建物、公共設施及停車位（除基地外，下合稱系爭房屋）。惟該社區公共設施（下稱公設）經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於民國99年9月14日至同年月16日間，委託訴外人真禾機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真禾機電公司）會同日觀公司人員以竣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發現有678項與竣工圖不符，迄100年3月10日複驗時，仍有302項瑕疵未修復，足以影響公共安全。伊因此受有修復費用、修繕期間支出另租房屋及停車位費用、交易價值貶損等損害（各如本判決附表二【下稱附表二】C欄所示金額），並於100年4月11日通知日觀公司請求減少價金，經減價後，日觀公司先前受領價金即為不當得利，應予返還。爰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第182條第2項規定（傅祖聲另主張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擇一為有利請求），求為命日觀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C欄所示本息之判決。

二、日觀公司則以：伊未拒絕修補瑕疵，依法不得減少價金。縱認該瑕疵為真，然鑑定機關係就瑕疵估定修繕費用，而非就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兩者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應減少之價金，不得逕以瑕疵修繕費用作為減少價金之數額。況房屋經修繕後已無瑕疵，自無交易價值貶損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傅袓聲74人共計新臺幣（下同）22萬8,116元本息部分之判決，改判駁回此部分第一審之訴，並維持第一審所為命日觀公司給付1,627萬3,099元本息部分（如附表二F欄所示）之判決，駁回兩造其餘上訴、附帶上訴及上訴人許樹貞追加之訴，其理由如下：

  ㈠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林美東簽訂房地買賣契約書，各買受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地。惟公設經委託真禾機電公司以竣工圖進行盤點及檢測，迄100年3月10日複驗時，仍存有302項瑕疵。嗣經第一審法院囑託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就被指出之212項瑕疵作成鑑定報告書。

　㈡管委會於99年10月21日向日觀公司通知公設有瑕疵，嗣於100年4月11日行使價金減少請求權，其行使權利符合民法第365條第1項所定之除斥期間。審酌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第一次、第二次鑑定報告書之內容，及新北市建築師公會鑑定報告書研判上開鑑定報告書所載之缺失與修繕方法，大致均屬合理等情，而認定該212項瑕疵是否構成瑕疵，及其修補費用如原判決附表三所示（該認定瑕疵項目下合稱系爭瑕疵），可見瑕疵修補費用合計為2,347萬4,689元。

　㈢傅祖聲74人實際無更換管材之修繕行為，且專有部分非屬公設範圍，以原判決附表三編號152所估計之修復費用（800萬元），對管材未符斯時法令規定所涉系爭房屋價值減少之評價，已屬完足，是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非屬於減少價金之計算範圍。且瑕疵實際上未進行修繕，謝祖武以次73人請求修繕期間支出另租用房屋及停車位費用，均非可採。

　㈣系爭瑕疵於修復完成後，可符合通常或契約約定之效用，並無不能修復情形，且修復可行性愈高者，污名效果愈不顯著。訴外人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下稱麗業估價事務所）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未先就污名效果是否顯著進行分析，逕以比較法、收益法或成本法進行污名減損估價，已非可信。況江陵誠社區內之241號5樓、12樓、19樓、243號3樓、5樓、13樓、245號13樓、16樓、21樓、247號11樓及13樓，於本件訴訟期間均以高於買入價格售出，足認即使公設有系爭瑕疵，該社區房地仍無價值貶損情形，是傅祖聲74人主張列計交易價值貶損，而請求減少價金，並非可取。

　㈤傅祖聲主張請求減少價金後，返還不當得利，就超過判准之25萬3,386元外之其餘瑕疵修復費用，及交易價值貶損之請求，均無理由，且非民法第227條第2項得為請求之範疇。至其主張受有室內專有部分裝潢拆除及修復費用，則無進行修繕之實際行為，損害客觀未發生，無從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定請求賠償。

　㈥系爭瑕疵修復費用為2,347萬4,689元，以社區各戶之主建物面積比例，核算各戶別就系爭瑕疵之修復費用，即減少價金總額，並參酌部分戶別2人以上簽約買受或共同提出請求情形，而計算傅祖聲74人分別得請求減少價金之數額，各如附表二F欄所示。

　㈦從而，傅祖聲74人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規定，請求日觀公司分別給付附表二F欄本息，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不應准許；傅祖聲另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為請求，為無理由。

四、本院判斷：

　㈠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將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民事訴訟法第296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揆其立法理由，係為充實言詞辯論之內容，保障當事人之程序權，法院於調查證據前，應先將與該訴訟有關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使兩造知悉事件之爭點及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連。又鑑定為一種調查證據之方法，常為訴訟爭點之重要證據資料來源。而鑑定意見，乃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針對鑑定事項所為判斷之內容，供為法院依自由心證認定事實真偽之證據資料。是鑑定事項須周延表明符合爭點或待證事實之意涵，且提供鑑定所需之完整資料（民事訴訟法第337條規定參照），俾促進鑑定人能陳述或作成妥切之鑑定意見。

　㈡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民法第354條至第358條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請求減少其價金，此觀同法第359條規定自明。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依此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之數額，法院應循客觀公平標準認定。綜合該條之立法目的，在於兼顧買賣雙方之利益與損失；當事人於締約所協商之價格，能於減價時按比例保留；比較德國民法第441條第3項就減少價金時點之規定各節以觀，可見該減少數額，通常先分別鑑估於買賣當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客觀價額，計算其比例後，再乘以買賣價金，進而求得應減少之價金數額｛計算式：減少價金數額＝約定價金×【1－(瑕疵物客觀價值÷無瑕疵物客觀價值】｝。

　㈢傅祖聲74人分別與日觀公司簽訂買賣契約，各買受原判決附表一B欄所示房屋，惟該房屋之公設存有系爭瑕疵，傅祖聲74人得依民法第359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並依其主建物面積比例計算各情，既為原審所認定。倘若無訛，則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傅祖聲74人各與日觀公司成立買賣契約之時點及約定價金，均影響減少價金數額之計算，原審未為分別，已屬可議。且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所為鑑定報告，係針對公設有無瑕疵或其修補費用而為鑑定意見；另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報告，似就污名價值減損及修復費用為估算，而與上開減少價金數額計算式項目之需求未盡相符，得否供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資料，並有疑義。又傅祖聲74人於第一審主張：請求鑑定其房屋於各買賣契約日期之合理市場價格、因有瑕疵所貶值之價值，及其比例各為若干，非以修復費用為減少價金之計算基礎（分見一審7卷311、320頁）；另日觀公司一再抗辯：應就買賣時，瑕疵物與無瑕疵物之應有價值相較，以計算減少之價金數額，不得逕以瑕疵修復費用為計算等詞，是否不能採擬訂鑑定事項之參考？均攸關傅祖聲74人得減少之價金數額認定，自應調查審認。原審未見及此，復未說明兩造上開主張、抗辯何以不可採，逕以前揭理由而為判斷，除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或適用不當外，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

　㈣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請求法院擇一為其勝訴之判決者，如各訴訟標的對於原告判決之結果不同時，為尊重當事人程序與實體利益，法院應擇對原告最為有利之訴訟標的而為裁判。又物之瑕疵擔保及給付不完全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於法律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均不相同。物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有瑕疵，買受人依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則應審酌瑕疵所致買受人之損害，按損害賠償法則（民法第213條至第216條規定）計算出賣人賠償之金額。原審未循此判斷傅祖聲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所得請求日觀公司賠償損害之金額，並與其依不當得利請求比較而為裁判，僅以傅祖聲得請求公設瑕疵之減少價金，即為其不利之判決，亦屬不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

　㈤本件應減少之價金數額尚有未明，其餘不當得利及債務不履行請求權基礎是否可採，同屬未明，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兩造之上訴論旨，各自指摘原判決關其敗訴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末查，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新北市建築師公會之鑑定報告，及麗業估價事務所之估價鑑定報告，得供買賣時瑕疵物、無瑕疵物客觀價額鑑定之參考，附此敘明。 

五、據上論結，兩造之上訴均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鍾  任  賜

                                法官  林  麗  玲

                                法官  黃  書  苑

                                法官  陶  亞  琴

                                法官  呂  淑  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郭  金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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